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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下仲裁实证研究

潘晓琳
（大连海事大学 法学院，辽宁 大连　 １１６０２６）

　 　 摘要：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构建的争端解决机制中，附件七下的仲裁属于法律争端解决方法，程序的启动和

裁决的执行均具有强制拘束力。 该程序在适用中出现了排除适用范围不明、效率和公正较难平衡、仲裁裁决执行力

弱的问题。 从尊重主权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出发，附件七下仲裁的排除适用范围不仅应包括海域划界争端、历史性海

湾或所有权争端以及必然涉及审议与陆地领土的主权或其他权利有关的争端，还应包括与这些争端密切联系的争

端。 附件七下的仲裁启动后，应实现程序便捷高效和裁决公正合理之间的平衡：强化与划界或历史性所有权密切联

系的争端中当事方合意的必要性，并侧重实现裁决公正。 对涉及渔业资源、扣押船舶及船员等亟待解决的争端，则
应侧重案件审结的效率。 为了保证仲裁裁决的有效执行，除完善相应的执行机制外，还可以加强与其他争端解决机

构、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的合作，以及引入国家责任理论中的反措施及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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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８２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简称《公约》）建
构了一套较完备的争端解决机制，包含政治和法律

解决方法。 根据《公约》规定，对采取政治方法无法

解决的争端可以采用具有强制性的法律解决方法，
而具体启动哪种法律解决方法则由缔约国自行选

择。 《公约》附件七下的仲裁就属于可供选择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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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解决方法之一，并具有自主性和强制性并存的双

面特征。① 附件七下的仲裁程序设立以来，被用于

多种海洋争端的解决，包括海洋划界争端、渔业资源

开发养护争端、海洋环境生态争端、船舶和船员扣押

争端等。 由于具有灵活、高效等特点，该程序在解决

海洋争端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优势。
国外学界对附件七下仲裁的实证研究围绕各案

件展开，涉及“混合氧化物燃料工厂案”中仲裁庭暂

停程序令的效力问题，②“巴巴多斯、特立尼达和多

巴哥海洋划界案”中海域划界的实体及程序问题，③

“黑海、亚速海和刻赤海峡沿岸国权利争端案”中航

行权问题，④等等。 国内学界对附件七下仲裁的实

证研究则主要围绕“南海仲裁案”展开，如以该案为

契机分析历史性权利的种类、渊源与应用，⑤并对南

海历史性权利论述的谬误进行驳斥；⑥探讨“南海仲

裁案”反映出的“司法造法”与国际法治的冲突，⑦反

思国际司法的扩张性与局限性。⑧ 此外，也有研究

该案程序启动后续的国际裁判实践。⑨

事实上，附件七下仲裁适用过程中产生的以下

问题同样值得关注。 一是可适用的争端范围，除了

排除强制争端解决方法适用的特定争端外，附件七

下的仲裁是否可以广泛适用于所有的海洋争端，尤
其是在当事国明确拒绝的情况下，与行使主权或者

主权权利密切相关的争端提交附件七下的仲裁是否

恰当，仲裁庭的管辖权如何确立。 二是作为仲裁程

序，便捷高效是附件七下仲裁的优势，但是在解决涉

及国家主权、领土和资源的复杂争端时，是否应在便

捷高效和公正裁决两个价值取向上寻求最佳平衡

点。 尤其是在争端当事方质疑仲裁庭管辖权的情况

下，是否应按照该程序可适用的范围就涉案争端进

行区分，并加强相应程序的管理。 此外，虽然附件七

下仲裁属于具有强制拘束力的法律争端解决方法，

但仲裁庭裁决的效力和执行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在国际法执行力较弱的背景下，通过哪些途径与方

法可以保证仲裁裁决得到认可和执行。 对附件七下

仲裁迄今适用案件的实证分析研究有利于寻求以上

问题的答案，有利于揭示该程序存在的相关问题和

弊端，也有助于扩大该程序在海洋争端解决中的适

用，以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实现海洋和平安全。 笔者

首先研究了附件七下仲裁的适用情况，包括涉及的

争端种类、仲裁庭管辖权的设立、仲裁庭管辖权异议

以及仲裁裁决发布等内容。 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附

件七下仲裁的可适用范围及应予以排除适用的范

围，并分析了如何平衡该程序适用的公平和效率。
此外还探讨了仲裁裁决的执行和遵守问题。

一、程序概述及适用情况分析

《公约》附件七下仲裁的设立旨在确保解释和

适用《公约》过程中引发的争端得以和平、有效解

决。 这一规定不仅是缔约国履行《公约》下和平解

决海洋争端的义务的保障（《公约》第 ２７９ 条、第 ２８０
条），也是《联合国宪章》下争端解决方法在《公约》
中的具体落实。 在特定案例中，具有便捷、高效特点

的仲裁较之国际司法诉讼而言，对争端当事方也更

具吸引力。
与其他争端解决方法相同，附件七下的仲裁对

解释和适用《公约》过程中产生的所有争端均可使

用。 从实践来看，主要涉及国家在利用海洋（包括水

面、水面上空、水体、海底及底土）、主张和维护各海

洋区域内权益时引发的国际冲突和争议。 争端当

事方可以按照《公约》的规定，以书面声明的方式选

择附件七下的仲裁作为某类争端的解决方法。 如果

争端当事方选择的争端解决方法不同或者未进行选

择，除非另有协议，则该类争端应提交附件七下的仲

裁解决（《公约》第 ２８７ 条第 １ 款、第 ３ 款、第 ５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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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８， ｐ．４７８⁃５０８（２０２１）．
参见贾兵兵：《国际法中的历史性权利：现状与问题》，载中国国际法学会主办：《中国国际法年刊（２０１９）》，法律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

第 ３０⁃６３ 页。
参见贾兵兵：《驳美国国务院〈海洋疆界〉第 １４３ 期有关南海历史性权利论述的谬误》，载《法学评论》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第 ７６⁃８２ 页。
参见张华：《国际海洋争端解决中的“司法造法”问题———以“南海仲裁案”为例》，载《当代法学》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第 １４２⁃１５２ 页。
参见曹兴国：《南海仲裁案视角下的国际司法扩张性、局限性及中国参与》，载《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０ 期，第 ９⁃２０ 页。
参见施余兵、董世杰：《“南海仲裁案”裁决的后续国际裁判实践述评》，载《中国海商法研究》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第 ３５⁃４４ 页。
其中尤为突出的包括国家之间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争端，专属经济区内的捕鱼争端，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内的海洋科研

争端，行使航行和飞越权的争端，管辖权行使的争端，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的争端，以及海底管理局和缔约国、其他实体在开发国际海底资源时
发生的争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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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附件七下的仲裁属于强制争端解决方法，
只要争端一方提起仲裁请求———通常由请求方向争

端他方发出书面通知———仲裁程序即告启动（《公
约》附件七第 １ 条），不受争端他方积极反对或消极

应对的影响。 除当事方自行约定外，仲裁庭一般由

五名仲裁员组成。① 经过审议后，仲裁庭以仲裁员

过半数票表决作出裁决，如果票数相同则由庭长投

决定票（《公约》附件七第 ８ 条）。 争端一方缺席或

不参与辩护，不妨碍程序的进行及仲裁庭作出最后

裁决（《公约》附件七第 ９ 条）。 仲裁庭仅就涉案争

端作出裁决并阐明理由，仲裁员可以在仲裁书中附

加个别意见或不同意见（《公约》附件七第 １０ 条）。
除双方协定外，裁决具有确定性和强制性，双方不得

就仲裁结果上诉，且应保证其得到有效实施（《公
约》附件七第 １１ 条）。 争端方就仲裁裁决的解释和

适用可以提请作出该裁决的仲裁庭决定，也可提交

《公约》第 ２８７ 条规定的其他法庭或法院裁断（《公
约》附件七第 １２ 条）。

自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 １５ 日的“南方金枪鱼案”起，至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２０ 日，共 １５ 项海洋争端启动或适用了

附件七下的仲裁，国际常设仲裁法院担任了注册和

管理机构。② 在这 １５ 项海洋争端中，４ 项直接或间

接涉及海洋划界争端（见附录“《公约》附件七下仲

裁适用案例一览表”，案例编号 ４、５、６、９），４ 项涉及

渔业捕鱼争议和海洋环境、生物资源养护争端（案例

编号 １、２、７、１０），５ 项涉及扣押船舶及人员争端（案
例编号 ８、１１、１２、１３、１５），１ 项涉及海洋开发使用争

端（案例编号 ３），１ 项涉及沿岸国权利争端（案例编

号 １４）。 这 １５ 件仲裁案中，有 ２ 件未审结（案例编

号 １４、１５），１ 件仲裁庭裁定无管辖权（案例编号 １），
５ 件审结时间超过 ４ 年（案例编号 ２、６、７、１２、１３），３
件 ３ 至 ４ 年（案例编号 ５、９、１１），３ 件 １ 至 ３ 年（案例

编号 ３、４、８），１ 件不满 １ 年（案例编号 １０）。
在仲裁庭管辖权的确立方面，１ 件由国际海洋

法法庭发布临时措施确立仲裁庭的管辖权（案例编

号 １），６ 件由争端方根据《公约》第 ２８７ 条选取并适

用附件七下的仲裁（案例编号 ２、３、８、１２、１４、１５），８
件因争端一方或双方没有就第 ２８７ 条选取争端解决

方法，或者双方选取的解决方法不同而启动附件七

下的仲裁（案例编号 ４、５、６、７、９、１０、１１、１３）。
在仲裁庭管辖权异议方面，２ 件由仲裁庭裁定

对涉案全部或部分实体事项无管辖权（案例编号 １、
７）；３ 件争端当事国反对仲裁庭的管辖权（案例编号

９、１１、１２），其中 ２ 件争端当事方拒绝应诉（案例编号

９、１１）。
在发布仲裁裁决方面，除未审结的案件外，９ 件

案件的仲裁庭发布了最终裁决（案例编号 ３、４、５、６、
７、９、１１、１２、１３），３ 件案件在争端一方撤回仲裁或双

方达成协议的基础上，由仲裁庭终止裁决（案例编号

２、８、１０）。
从附件七下仲裁的适用情况不难得出以下结

论。 第一，争端当事国更倾向于将船舶及人员扣押、
海洋环境和渔业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引发的争议提交

附件七下的仲裁解决。 即使涉及海洋划界争议，该
程序的启动和适用更依赖于争端双方的共同意愿

（案例编号 ４、５、６）。 从海洋划界争端的解决来看，
如果争端当事国愿意提交法律方法解决，也通常选

择提交国际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甚至个人仲裁。
换句话说，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２０ 日，提交《公约》争端

解决机制的海洋划界争端中，只有 ４ 项启动了附件

七下的仲裁（案例编号 ４、５、６、９）。 第二，适用该程

序的案件审结时间普遍较短，半数左右案件在 ４ 年

内审结，与《公约》提供的其他法律解决方法相比，
显示出便捷高效的优势。 第三，在超过半数的案件

中，该程序启动的原因是争端一方或双方没有就《公
约》第 ２８７ 条选取争端解决机构，或者双方选取的机

构不同（《公约》第 ２８７ 条第 ３ 款、第 ５ 款），可见争

端当事方中至少一方并没有启动该程序的意向。 事

实上，附件七仲裁自动适用，是解决有关《公约》解

释或适用争端的唯一的剩余方法，③即如果不是争

端当事方的主动选择，该程序也只是作为解决管辖

①

②

③

《公约》附件七第 ３ 条（ａ）项至（ｄ）项规定了仲裁庭的组建：由程序提起方从仲裁员名单中指派一名仲裁员（可为本国国民），争端他方
收到仲裁通知后 ３０ 天内指派一名仲裁员（可为本国国民）。 如他方未指派，提起方可要求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代为指派。 剩下三名仲裁员由
当事方协议指派（应为第三国国民），并从这三人中指派一人为庭长。 若 ６０ 天内不能完成指派，可在两周内要求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作出指
派。 此外，根据附件七第 ２ 条第 １ 款的规定，仲裁员名单由联合国秘书长编制，每个缔约国有权提名四名在海洋事务方面有丰富经验并享有公
平、才干和政治最高声誉的仲裁员。

具体适用情况参见附录“《公约》附件七下仲裁适用案例一览表”。 注：争端方达成协议将案件转移至国际海洋法法庭或其他司法机
构审理的，不在案例统计范围内，如 １９９９ 年国际海洋法法庭审理的“‘赛加号’案”，尽管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圣文森特及格林纳丁斯通知几内亚
要将争端提交附件七下的仲裁，但两国于 １９９８ 年 ２ 月 ２０ 日签署协议，将争端转交国际海洋法法庭审理，国际海洋法法庭于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 １ 日作
出判决。 Ｔｈｅ Ｍ ／ Ｖ “Ｓａｉｇａ”（Ｎｏ．２） Ｃａｓｅ，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 １ Ｊｕｌｙ １９９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Ｙｅａｒ １９９９ Ｃａｓｅ Ｎｏ．２， ｐａｒａｓ．１，４．

参见刘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仲裁：定位、表现与问题———兼谈对“南海仲裁案”的启示》，载《国际法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
第 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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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积极或者消极冲突而设立的补充程序。 第四，如
果当事方就启动该程序达成协议，那么案件的审结

和裁决的执行都是有保障的，在“柔佛海峡围海造田

案”中，仲裁庭甚至以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达成的协议

发布了裁决（《公约》第 ２８７ 条第 ３ 款、第 ５ 款）。 但

如果争端一方自该程序启动之初就对仲裁庭管辖权

存疑，那么仲裁庭的裁决在执行力上将面临极大挑

战。 第五，仲裁庭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合作密切。
作为《公约》设立的常设争端解决机构，国际海洋法

法庭在采取临时措施等方面相较临时成立的仲裁

庭，具有不可忽视的优势。 二者可以通过换文的方

式对涉案法律或者行政管理事项进行合作。 在

“‘Ｅｎｒｉｃａ Ｌｅｘｉｅ 号’事件仲裁案”中，意大利就曾向国

际海洋法法庭申请临时措施。 经过审议，国际海洋

法法庭发布临时措施，要求双方就扣押保释条件达

成共识，并督促印度在此基础上尽快释放扣押的意

大利船员（《公约》第 ２８７ 条第 ３ 款、第 ５ 款）。

　 　 二、明确程序可适用及应排除的争端
范围
　 　 从理论上来说，附件七下的仲裁可以适用于《公
约》解释和适用过程中产生的一切争端，这在该程序

迄今为止的适用情况中也有所表现，具体来说包括：
有关海洋划界的争端、有关岛屿的争端、有关渔业的

争端、与内陆国行使利用海洋的权利有关的争端、因
海洋环境污染引发的争端、与海洋科学研究有关的

争端以及与开发国际海底资源有关的争端等。① 然

而，附件七下仲裁程序可以由争端当事国自愿或非

自愿启动，如果争端当事国经过协商将特定争端提

交附件七下的仲裁解决，基于尊重国家意愿的考虑，
探讨涉案争端是否属于附件七下仲裁的可适用范围

意义并不大。 但是如果争端当事国被动卷入甚至反

对启动附件七下的仲裁，明确其可适用的争端范围，
尤其是应该排除适用的争端范围就具有必要性。 这

也有利于防止相关国家将非《公约》解释和适用有

关的争端加以包装，进而启动该程序。
对包括附件七下仲裁等具有强制拘束力的法律

解决方法的适用，《公约》作出例外规定，缔约国有

权以书面声明的方式排除附件七下仲裁等其他法律

解决方法在以下三类争端中的适用：第一类是相邻

或相向国家之间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的

争端，或涉及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的争端；第二类是

关于军事活动的争端，包括从事非商业服务的政府

船只和飞机的军事活动引发的争端；第三类是联合

国安理会执行《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务正在解决

的争端（《公约》第 ２９８ 条第 １ 款）。 这种排除性规

定从客观上限制了附件七下仲裁的适用范围。 相较

其他两类争端，第一类争端在范围界定上最易引发

争议。 《公约》在第 ２９８ 条第 １ 款（ａ）项（１）目中将

此类争端细化为以下三项。
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的争端。 由于

海洋划界具有较强的个案性特点，与所涉争议海域

的地理、地质、地貌特征，历史背景和经济情况紧密

相关，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与会国对海洋划界的原则、
规则和方法也很难达成统一意见，因此，《公约》除

了对相邻或相向国家之间的领海划界方法作了明确

规定外，②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问题上只

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可操作性不高。③ 而其他海

域，如毗连区的划界问题则未涉及。
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的争端。 《公约》第 １０ 条

第 ６ 款承认了历史性海湾的存在，并排除了一般海

湾的规定在历史性海湾中的适用。 然而《公约》并

未对历史性海湾作出明确的界定。 国际法委员会在

１９６２ 年的研究文件《历史性水域，包括历史性海湾

的法律制度》中认为，历史性海湾是国家就特定海域

主张历史性主权最典型的代表，但历史性主权存在

于包括历史性海湾在内的历史性水域中。 历史性海

湾的界定，可以比照适用历史性水域的三个界定因

素：第一，国家在该海湾主张行使历史性海湾的权

利；第二，该权利的行使是连续的且持续了一个相当

长的时间，并实际上已经发展成为惯例；第三，该权

利的行使得到了各国的默认。 而认为历史性水域的

法律制度是现有调整海域划界的国际法一般规则的

例外，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国际法委员会提出

了更具现实性的观点，即根据其本身的特点而独立

考虑历史性水域的主权，而不将其作为一种例外加

①
②

③

参见刘楠来、周子亚、王可菊：《国际海洋法》，海洋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４５９⁃４６２ 页。
《公约》第 １５ 条规定，在没有特别协议或者历史性安排的情况下，海岸相邻或者相向国家之间以一条其每一点到两国领海基线上各点

距离相等的中间线作为两国领海界线。
《公约》第 ７４ 条和第 ８３ 条分别对海岸相邻或相向国家之间的专属经济区或者大陆架界限的划定作了类似规定：有现存划界协议的，

以协议为准。 如果没有协议，应在国际法的基础上公平划界。 与划界有关的争议应提交争端解决机制。 在达成划界协议前，应尽一切努力作
出实际性的临时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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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规定。①

必然涉及同时审议与大陆架或岛屿陆地领土的

主权或其他权利有关的尚未解决的争端。 此类海洋

争端极具复杂性，往往以海洋争端和其他争端并存

的混合性争端的形式表现出来，海洋争端的解决依

赖于其他争端的解决，或者至少无法脱离其他争端

单独得以解决。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交织着大陆架或

者岛屿陆地领土主权争端的海洋争端。 由于大陆架

或岛屿陆地领土的主权归属问题涉及国际法领土取

得方式与领土主权理论，这显然不属于《公约》解释

和适用过程中产生的争端，没有争端当事国的明示

同意，争端解决机制自然不具有可适用性。
以上三项争端具有明显的共性，即与争端当事

国行使主权或主权权利密切相关。 这些争端排除适

用强制争端解决机制的规定体现了尊重国家主权原

则的要求，也是《公约》缔约国的意志表现。 由平等

主权者构成的国际社会很难成立具有绝对权威和强

制拘束力的司法机构，常设或临时司法机构管辖权

的成立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依赖于国家同意。 有效的

争端解决机制的设立在第三次海洋法会议被寄予厚

望，被认为是“建立新海洋秩序的支柱之一”。② 然

而，现实是有的缔约国并不愿意接受常设司法机关

的强制管辖权，有的缔约国不愿意将所有类型的争

端都提交常设的司法机关，③经过长期的讨论和妥

协，《公约》最终设立了一套“自助餐”式的强制争端

解决机制，④即缔约国可以在国际法院、国际海洋法

法庭、附件七下的仲裁、附件八下的仲裁等机构及相

应程序中自行选择以接受其强制管辖权，同时在《公
约》的规定下排除该强制管辖权在特定争端中的适

用。 如此一来，对于与行使主权或者主权权利密切

相关的争端，缔约国可以按照本国对争端解决预期

性的要求，选择相应的争端解决机构及方法，或者拒

绝这套机制的强制管辖权。 由此可见，附件七下的

仲裁实际上是为这些缔约国提供了备选方案，确保

该程序的可预期性才能在更大程度上获得缔约国的

接纳和认可，而可预期性最首要的要求就是明确该

程序可受理的争端范围。
《公约》允许缔约国排除附件七下的仲裁对与

行使主权或者主权权利密切相关的三项争端的适

用，这种设定是出于尊重国家主权的考虑，即除非当

事国同意，应避免强制仲裁或司法诉讼介入此三项

争端，事实上，公约也是在缔约国无法就划界适用的

实质性规则达成一致意见的背景下作出这种设定

的。⑤ 因此，此三项争端的排除适用范围应适当作

扩大解释，扩展到与行使主权或者主权权利具有密

切联系的争端。 在具体实践中，只要某项争端满足

以下条件之一，就可认定密切联系的存在：第一，该
争端与三项争端存在因果联系，属于三项争端产生

的前置或由其引发的后续争端；第二，该争端的解决

会影响三项争端的解决，这种影响包含直接和间接

影响；第三，该争端与三项争端存在区域重叠，当事

方在该争端涉及的区域内同时存在三项争端。 从这

三个条件出发，判断某争端是否属于附件七下仲裁

的排除适用范围，当事方的意思表示也应得到充分

尊重。 以“南海仲裁案”⑥为例，虽然菲律宾提出的

四类仲裁请求并没有直接涉及中菲在南海的划界争

议，⑦但其意图很明确：否定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及相

关权益，不论其依据是断续线基础上的历史主权，还
是对各岛礁的实际管理和控制。 该案涉及的争议与

三项争端中的第一项划界或历史性所有权争端存在

密切联系，满足排除适用的条件：首先，断续线是中

国在南海的传统海域疆界线，其形成和发展远远早

于《公约》的缔结和生效，菲律宾对断续线的仲裁请

求显然与中菲两国在该海域的划界和历史性所有权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Ｊｕｒｉｄｉｃ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Ｗａｔｅｒ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Ｂａｙｓ—Ｓｔｕｄｙ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ｈｔｔｐｓ： ／ ／ ｌｅｇａｌ．ｕｎ．ｏｒｇ ／ ｉｌｃ ／ ｄｏｃｕ⁃
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ａ＿ｃｎ４＿１４３．ｐｄｆ．

Ａ． Ｏ． Ａｄｅｂ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Ａｒｉｓ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６９：７９８，
ｐ．７９８（１９７５） ．

Ｔｈｏｍａｓ Ａ． Ｍｅｎｓａｈ，Ｔｈ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Ｒｅｇｉ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１９８２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 Ｍａｘ Ｐｌａｎｃｋ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Ｕ⁃
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Ｌａｗ， Ｖｏｌ．２：３０７， ｐ．３０８（１９９８） ．

Ａｌａｎ Ｅ． Ｂｏｙｌ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
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４６：３７， ｐ．３８（１９９７） ．

Ａｎｎｅ Ｓｈｅｅｈａｎ，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 ＵＮＣＬＯＳ： Ｔｈｅ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Ｄ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Ｑｕｅｅｎｓｌａｎｄ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２４：１６５， ｐ．１６６（２００５）．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ｖ．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ＣＡ Ｃａｓｅ Ｎｏ． ２０１３⁃１９．
该案中，菲律宾请求仲裁庭就四类事项作出裁决：（１）中国南海断续线违反《公约》的规定；（２）中国占领的黄岩礁、永暑礁、华阳礁、赤

瓜礁等南沙岛礁都是《公约》规定的“岩礁”，不能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３）中国占领的美济礁、西门礁、南薰礁、渚碧礁等只具备“水下特
征”，属于“暗礁”，不能主张领海，且这些岛礁位于菲律宾的大陆架，中国占领并修建设施的行为都是违法的；（４）中国阻碍菲律宾行使《公约》
规定的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权利。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ｖ．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ＣＡ Ｃａｓｅ
Ｎｏ． ２０１３⁃１９， Ａｗａｒｄ， Ｊｕｌｙ １２， ２０１６， ｐａｒａ．１１２， ｐ．４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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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端存在直接因果联系；其次，岛礁的法律地位及权

利归属一般作为相关情况在国际划界的司法实践中

予以考虑，菲律宾涉及中国占领的南沙岛礁的仲裁

请求必然会影响两国划界实践；第三，中菲在南海同

时存在划界和历史性所有权争端。 因此对双方就该

海域提出的任何仲裁请求，仲裁庭都应谨慎裁定其

是否属于排除适用范围。
此外，附件七下仲裁的启动也应适当顾及《公

约》关于相邻或相向国家之间在最终达成专属经济

区、大陆架划界协议前，不得从事任何激化矛盾行为

的规定（《公约》第 ７４ 条第 ３ 款、第 ８３ 条第 ３ 款）。
与划界或历史性所有权密切联系的争端，在争端他

方明确反对的情况下，仍单方提交附件七下的仲裁

很难说不属于激化矛盾的行为。 而激化矛盾也显然

不符合该程序和平解决争端的目的和宗旨。 仲裁庭

必须深入考察争端各方在提交仲裁之前自行寻求和

平解决争端的努力及其效果。①

因此，在判断某争端是否属于排除附件七下仲

裁适用范围的问题上，应以《公约》设立第 ２９８ 条的

目的和宗旨为出发点，在坚持尊重国家主权和尊重

缔约国意向的基础上，严格审视该争端与三项争端

之间是否具有密切联系。 事实上，《公约》已经为三

项争端中的划界争端设立了较一般政治解决方法更

严格、同时较强制仲裁更具弹性的强制调解程序。②

一方面，强制调解程序的启动具有强制性，争端他方

的态度不影响程序启动及运行；另一方面，调解程序

启动后组建调解委员会，最终提交的调解报告对争

端各方不具有强制拘束力。 只要某项划界争端满足

《公约》规定的条件，强制调解程序的适用就更有助

于解决当事国之间的划界争议。 “即使达成的调解

决议仅仅是当事国谈判的基础，强制调解也可以被

视为强制争端解决程序的新阶段。”③从这种意义上

说，在争端当事方同意的情况下，以附件七下的仲裁

作为强制调解的补充程序适用于与划界或历史性所

有权密切联系的争端更为恰当。

　 　 三、实现程序高效与裁决公正之间的
平衡
　 　 附件七下的仲裁在军事、政治甚至经济手段之

外就海洋争端的解决提供了新的选择，这种争端解

决方法具有较强的可预期性，也可以减小弱国在强

国政治、经济和军事施压下放弃其海洋权益的可能

性。④ 同时，附件七下的仲裁不论是在保护案件事

实的机密性，还是在避免别国干涉的方面，都体现出

灵活自主、便捷高效的特点。
第一，仲裁庭的组建建立在当事方共同选择的

基础上。⑤ 按照《公约》的规定，当事方可以单方指

定仲裁员，并在协议的基础上指定首席仲裁员，甚至

可以协商决定组成仲裁庭仲裁员的人数（《公约》附
件七第 ３ 条）。 如“‘Ｄｕｚｇｉｔ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号’仲裁案”中，
当事国双方确定了 ３ 名仲裁员组成的仲裁庭。⑥ 第

二，仲裁庭展开仲裁活动依据的程序是当事方共同

协商确定的。⑦ “‘Ｅｎｒｉｃａ Ｌｅｘｉｅ 号’事件仲裁案”中，
仲裁庭在双方协议的基础上，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９ 日

发布程序规则，在之后两年的仲裁审理阶段还陆续

发布了四个程序令，确立了案件审议的基本程序和

时间表。⑧ 第三，仲裁程序注重效率，审结时间较

短。 为保证争端的高效解决，当事方会作出适当妥

协，这种妥协也会体现在仲裁裁决中。 “柔佛海峡围

海造田案”中，仲裁庭按照争端双方于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２６ 日达成的协议发布了仲裁裁决。⑨ 第四，仲裁庭

审理一般不公开进行，应争端当事方的要求，仲裁庭

可以转为秘密审理。 仲裁庭发布的裁决也注重保护

当事国的机密信息。 “黑海、亚速海和刻赤海峡沿

岸国的权利争端案”中，仲裁庭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８ 日

发布第二号仲裁令，宣布秘密审理该案。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１ 日，仲裁庭发布初步裁决前，根据第二程序令

的规定，当事国双方有 ２１ 天的时间审议裁决是否含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王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强制性仲裁”的限制条件》，载《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第 １４８ 页。
根据《公约》第 ２９８ 条第 １ 款（ａ）项的规定，发生在《公约》生效后涉及海洋划界或涉及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的争端，经各方谈判未能

在合理期间内达成协议，且争端一方已作出强制法律解决方法的排除适用声明，则该争端可提交强制调解；必然涉及同时审议与大陆或岛屿陆
地领土的主权或其他权利有关的任何尚未解决的争端除外。

Ｇｅｎｅｖｉèｖｅ Ｂａｓｔｉｄ Ｂｕｒｄｅａｕ，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ＵＮＣＬＯＳ： Ｓｃｏｐｅ ａｎｄ Ｌｉｍｉ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ｃｒｕｔｉｎｙ ｏｆ 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 Ｏｃｅａｎ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２０１７：１５， ｐ．３１（２０１７） ．

Ｎａｔａｌｉｅ Ｋｌｅｉｎ，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ＵＮ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 ｐ．５２．
《公约》附件七第 ３ 条（ｅ）项规定，如果当事一方拒绝适用仲裁程序，或者对仲裁请求置之不理，则由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庭长指派仲

裁员。
Ｔｈｅ Ｄｕｚｇｉｔ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Ｍａｌｔａ ｖ． Ｓãｏ Ｔｏｍé ａｎｄ Ｐｒíｎｃｉｐｅ）， ＰＣＡ， Ｃａｓｅ Ｎｏ．２０１４⁃０７， ｐｅｎｄｉｎｇ．
《公约》附件七第 ５ 条规定，除非争端各方另有协议，仲裁法庭应确定其程序。
Ｔｈｅ Ｅｎｒｉｃａ Ｌｅｘｉ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 Ｉｔａｌｙ ｖ． Ｉｎｄｉａ）， ＰＣＡ， Ｃａｓｅ Ｎｏ．２０１５⁃２８， ｐｅｎｄｉｎｇ．
Ｌａｎｄ Ｒｅ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ｉｎ ａｎｄ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ｔｓ ｏｆ Ｊｏｈｏｒ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ｖ．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ＰＣＡ， Ｃａｓｅ Ｎｏ．２００４⁃０５．
仲裁庭通常会在其发布的程序令中规定，裁决在最终发布前，当事国有一段时间审议并申请隐去裁决涉密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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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宜公开的机密信息。①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 日，
“‘Ｅｎｒｉｃａ Ｌｅｘｉｅ 号’事件仲裁案”的仲裁庭发布了裁

决的执行部分，其余正文部分发送当事国，由当事国

审议是否由于含有机密信息而需要对正文进行修

订。② 第五，仲裁庭受理案件的当事方除了国家以

外，还包括国际组织。 这与同为强制争端解决机构

之一的国际法院只受理国家之间的争端相比，具有

明显的优势。 “Ａｔｌａｎｔｏ⁃Ｓｃａｎｄｉａｎ 鲱鱼种群仲裁案”
中，丹麦法罗群岛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通知欧盟，将
与 Ａｔｌａｎｔｏ⁃Ｓｃａｎｄｉａｎ 鲱鱼养护和发展相关的《公约》
第 ６３ 条第 １ 款的解释和适用问题引发的争议提交

附件七下的仲裁。③

附件七下仲裁具有的这些便捷高效的特点在争

端当事方同意提交仲裁的案件中体现得较为突出。
在“混合氧化物燃料工厂案”④“柔佛海峡围海造田

案”“巴巴多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案”⑤“圭亚那－苏
里南划界案”⑥“孟加拉湾海洋边界案”⑦等案件中，
当事方对提交附件七下的仲裁持比较肯定的态度，
因此这些案件基本在 １ 至 ４ 年内审结，仲裁庭也发

布了仲裁裁决。 然而，不同于一般的商事仲裁，如果

当事一方拒不同意将争端提交仲裁，且该争端属于

排除适用的范围，仲裁庭这种高效的审结活动是否

具有现实意义是值得商榷的。
虽然仲裁案件审结时间短、程序灵活并不能作

为质疑裁决公正性的理由，但是在处理复杂的交织

着国家主权和历史性权利的海洋争端时，片面强调

效率可能并不妥当。
案件审结效率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审结时间的长

短，即从程序启动之时算起，以仲裁庭发布的仲裁令

确定的时间表为基础，整个仲裁程序具体持续的时

间。 决定案件审结时间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涉案争端的性质、范围与复杂程度。 如果

涉案争议相对单一，事实认定简单，那么审结时间通

常较短。 如“柔佛海峡围海造田案”围绕海洋开发

与使用争端展开，２ 年零 ２ 个月即审结；“‘ＡＲＡ Ｌｉｂ⁃

ｅｒｔａｄ 号’案”涉及扣押船舶并对其采取司法措施，涉
案争议相对单一简单，１ 年零 １ 个月审结。 相反，如
果涉案争议相对复杂，尤其同时涉及海洋划界和权

益行使等争议，那么审结时间通常较长。 “混合氧化

物燃料工厂案”涉及海洋环境和生态资源保护，案情

复杂，耗时近 ７ 年，最后在爱尔兰撤回仲裁的基础

上，仲裁庭终止仲裁；“圭亚那－苏里南划界案”涉及

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争议，以及资源开采

纠纷产生的损害赔偿问题，该案超过 ３ 年半审结；
“孟加拉湾海洋边界案”由于涉及陆上边界终点、领
海划界、专属经济区划界、２００ 海里内大陆架以及

２００ 海里外大陆架划界争议，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程序启

动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审结，耗时超过 ４ 年。
二是程序启动的原因和方式。 如果附件七下仲

裁程序的启动建立在当事双方协议的基础上，那么

双方对仲裁庭的组建及后续庭审活动的展开都持基

本肯定的观点，案件审结时间通常较短。 “柔佛海峡

围海造田案”和“‘ＡＲＡ Ｌｉｂｅｒｔａｄ 号’案”⑧中，当事国

在合意的基础上将涉案争端提交附件七下的仲裁解

决，两个案件分别耗时 ２ 年零 ２ 个月及 １ 年零 １ 个

月。 然而，如果附件七下仲裁程序的启动是由当事

方单方提起，或者由于双方选取的争端解决方法不

同，那么案件审结时间就会相对较长。 附件七下仲

裁审结时间在 ３ 至 ４ 年及超过 ４ 年的共有 ８ 件，其
中，只有 “混合氧化物燃料工厂案” 和 “‘ Ｄｕｚｇｉｔ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号’仲裁案”是由当事国双方达成合意共同

提交的，其余 ６ 件案件全部是由一方提起，或者由于

双方选取的争端解决方法不同而启动附件七下的仲

裁。 包括“圭亚那－苏里南划界案”———超过 ３ 年半

审结、“孟加拉湾海洋边界案”———超过 ４ 年审结、
“查戈斯群岛海洋保护区案”———超过 ４ 年审结、
“南海仲裁案”———３ 年半审结、“‘Ａｒｃｔｉｃ Ｓｕｎｒｉｓｅ 号’
仲裁案”⑨———近 ４ 年审结、“‘Ｅｎｒｉｃａ Ｌｅｘｉａ 号’事件

仲裁案”———近 ５ 年审结。
三是争端当事方对仲裁庭管辖权的态度。 对仲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 Ｓｅａ， Ｓｅａ ｏｆ Ａｚｏｖ， ａｎｄ Ｋｅｒｃｈ Ｓｔｒａｉｔ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ｖ．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ＣＡ， Ｃａｓｅ Ｎｏ．２０１７⁃０６，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１６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０．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Ｅｎｒｉｃａ Ｌｅｘｉ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 Ｉｔａｌｙ ｖ． Ｉｎｄｉａ）， ＰＣＡ， Ｃａｓｅ Ｎｏ．２０１５⁃２８，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２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０．
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ｒｄｅｒ，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ｔ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Ａｔｌａｎｔｏ⁃Ｓｃａｎｄｉａｎ Ｈｅｒｒｉｎｇ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ＣＡ Ｃａｓｅ Ｎｏ．２０１３⁃３０， ２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
ＭＯＸ Ｐｌａｎｔ （ Ｉｒｅｌａｎｄ ｖ．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ＰＣＡ， Ｃａｓｅ Ｎｏ．２００２⁃０１．
Ｂａｒｂａｄｏｓ ｖ． Ｔｒｉｎｉｄａｄ ａｎｄ Ｔｏｂａｇｏ， ＰＣＡ， Ｃａｓｅ Ｎｏ．２００４⁃０２．
Ｇｕｙａｎａ ｖ． Ｓｕｒｉｎａｍｅ， ＰＣＡ， Ｃａｓｅ Ｎｏ．２００４⁃０４．
Ｄ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ａｎｄ Ｍｙａｎｍａｒ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ｙ ｏｆ Ｂｅｎｇａｌ Ｃａｓｅ， ＰＣＡ， Ｃａｓｅ Ｎｏ．２０１０⁃１６．
Ｔｈｅ ＡＲＡ Ｌｉｂｅｒｔａｄ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ｖ． Ｇｈａｎａ）， ＰＣＡ Ｃａｓｅ Ｎｏ． ２０１３⁃１１．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Ｓｕｎｒｉｓｅ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ｖ． Ｒｕｓｓｉａ）， ＰＣＡ Ｃａｓｅ Ｎｏ． ２０１４⁃０２．
Ｔｈｅ Ｅｎｒｉｃａ Ｌｅｘｉ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 Ｉｔａｌｙ ｖ． Ｉｎｄｉａ）， ＰＣＡ Ｃａｓｅ Ｎｏ． ２０１５⁃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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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庭管辖权的认可能从客观上节省案件审理时间，
如“巴巴多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案”２ 年零 ２ 个月

即审结。 如果当事方对仲裁庭的管辖权存异，即拒

绝承认仲裁庭对部分或全部争端的管辖权，仲裁庭

应就其是否具有管辖权进行审议并发布初步裁决。
“‘Ａｒｃｔｉｃ Ｓｕｎｒｉｓｅ 号’仲裁案”中，仲裁庭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发布初步裁决确立管辖权，该案近 ４ 年审

结；“‘Ｄｕｚｇｉｔ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号’仲裁案”中，仲裁庭于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５ 日发布初步裁决，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发

布最终裁决，该案超过 ６ 年审结。
四是争端当事方对仲裁审理的参与程度。 仲裁

程序启动后，当事方积极参与审理活动，按照仲裁庭

发布的程序令，在要求的时间内，提交证据、发表立

场、作出回应，或者就争端的解决进一步展开政治协

商，达成协议终止仲裁，这对案件迅速审结都有推动

作用。 “柔佛海峡围海造田案”中，仲裁庭按照争端

双方达成的协议发布仲裁裁决，该案 ２ 年零 ２ 个月

即审结；“Ａｔｌａｎｔｏ⁃Ｓｃａｎｄｉａｎ 鲱鱼种群仲裁案”中，争
端双方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达成协议，请求仲裁庭终

止裁决，该案 １ 年零 １ 个月即审结。 而“‘Ａｒｃｔｉｃ Ｓｕｎ⁃
ｒｉｓｅ 号’仲裁案”中，俄罗斯不仅反对仲裁庭的管辖

权，还拒绝出庭应诉，该案近 ４ 年才审结。
综合来看，以上四个因素综合作用，对案件审结

时间产生一定的影响，具体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如果案件涉及争端类型单一或事实认定简单，

当事方对仲裁程序的启动以及仲裁庭的管辖权不存

在异议，案件的审结时间通常较短，如“柔佛海峡围

海造田案” “巴巴多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案”
“‘ＡＲＡ Ｌｉｂｅｒｔａｄ 号’案”。

如果涉案争端类型多样、事实认定复杂，但争端

由当事方达成协议提交附件七下的仲裁解决，或当

事方对仲裁庭的管辖权不存在异议，案件审结时间

通常较长。 如“混合氧化物燃料工厂案”涉及海洋

环境和生物资源保护，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１５ 日爱尔兰撤回

仲裁，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６ 日仲裁庭终止仲裁；“圭亚那－
苏里南划界案”涉及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

争议，以及资源开采纠纷产生的损害赔偿问题，该案

超过 ３ 年半审结。
如果案件争端类型单一、事实认定并不复杂，但

仲裁程序的启动并不是建立在当事方合意的基础

上，或者当事方质疑仲裁庭的管辖权，那么案件审结

时间通常较长，如涉及船舶、人员扣押及审判的

“‘Ａｒｃｔｉｃ Ｓｕｎｒｉｓｅ 号’仲裁案”。
如果涉案争端类型多样、事实认定复杂，且仲裁

程序的启动并不是建立在双方合意的基础上，或者

当事方不承认仲裁庭的管辖权，那么案件的审结时

间通常较长。 “孟加拉湾海洋边界案”涉及陆上边

界终点、领海划界、专属经济区划界、２００ 海里内大

陆架、２００ 海里外大陆架划界，超过 ４ 年审结；“查戈

斯群岛海洋保护区案” 涉及环境保护、捕鱼争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８ 日仲裁庭认为对涉及查戈斯群岛主

权的争端没有管辖权，案件审议超过 ４ 年。 “南海仲

裁案”涉及争议事项范围广泛、内容复杂，涵盖了南

海海域内历史海域疆界线的法律地位、历史主权和

历史权利、相关岛礁的性质和法律地位以及专属经

济区内的活动等。 中国明确表示不参与仲裁，认为

该案所涉争议应属附件七下仲裁的排除适用范围。
而仲裁庭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发布初步裁决确立其

管辖权，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２ 日发布最终裁决。 在 ３ 年半

的时间内，仲裁庭就完成了对如此复杂争端的审议，
这与此类案件审结时间通常较长的预期性有所

出入。
此外，与司法诉讼不同，仲裁程序侧重保证争端

解决效率而非单纯裁断是非，裁决会体现一定的妥

协性，且裁决是在仲裁员表决多数通过的基础上作

出的，允许持不同意见的仲裁员发布反对意见（《公
约》附件七第 ８ 条、第 １０ 条）。 “南方金枪鱼案”中，
仲裁庭在管辖权和可受理性的初步裁决中主张对该

案实体问题不具有管辖权，仲裁员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Ｋｅｉｔｈ 则

对此持反对意见；①“查戈斯群岛海洋保护区案”中，
在仲 裁 庭 作 出 裁 决 的 同 时， 仲 裁 员 Ｋａｔｅｋａ 和

Ｗｏｌｆｒｕｍ 发布了对仲裁庭管辖权及其他实体事项的

反对意见。②

与商事仲裁不同，附件七下仲裁审议的争端围

绕《公约》的解释和适用展开，而《公约》与一般的商

事条约不同，涉及大量与国家主权、领土和资源有关

的内容，有必要在便捷高效和公正裁决两个价值取

向上寻求最佳平衡点，即在尊重国家主权的前提下，
平衡附件七下仲裁程序便捷高效和裁决公正之间的

关系，尤其是在争端当事方明确拒绝提交仲裁的情

①

②

Ａｒｂｉｔｒａｌ Ａｗａｒｄｓ—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Ｂｌｕｅｆｉｎ Ｔｕｎａ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Ｊａｐａ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Ｊａｐａ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３１ Ｍａｙ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ｌｅｇａｌ．ｕｎ．ｏｒｇ ／ ｒｉａａ ／
ｃａｓｅｓ ／ ｖｏｌ＿ＸＸＩＩＩ ／ １⁃５７．ｐｄｆ．

Ｄｉｓｓｅ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ｕｒｒｉｎｇ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Ｊｕｄｇｅ Ｊａｍｅｓ Ｋａｔｅｋａ ａｎｄ Ｊｕｄｇｅ Ｒｕｄｉｇｅｒ Ｗｏｌｆｒｕｍ， Ｃｈａｇｏｓ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Ｍａｒｃｈ １８，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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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 应按照该程序可适用的范围就涉案争端进行

区分，并加强相应程序的管理：一方面，强化与划界

或历史性所有权密切联系的争端中仲裁协议的必要

性，对符合程序适用范围的争端，尤其是涉及事实复

杂，与历史主权和历史权利交织的争端，只有在当事

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才能启动该程序。 除非当事

方有特殊要求，仲裁庭应侧重实现裁决公正；另一方

面，对情况紧急、亟待解决的争端，如渔业资源争端、
扣押船舶及船员争端等，应在当事方协议的基础上，
侧重案件审结的效率。

四、确保仲裁裁决得到有效执行

尽管《公约》规定附件七下的仲裁程序属于强

制争端解决机制，裁决具有强制拘束力 （《公约》
第 ２９６ 条），附件七也作出了相应规定———就裁决解

释和执行引发的任何争议，当事方均可提请原仲裁

庭作出决定，或者可以在当事方协议的基础上提交

第 ２８７ 条规定的其他法院或法庭（《公约》 附件七

第 １２ 条）。然而如何保证仲裁裁决的有效执行是一

个难题，因为《公约》仅仅规定了缔约国善意履行公

约的义务，①并未设置任何保证仲裁裁决实施的强

制机制。
导致附件七下仲裁裁决执行力弱的原因主要有

以下几点。 第一，受尊重国家主权原则的影响，在缔

约国平等基础上缔结的《公约》很难设置一个超越

国家主权的常设机构保证其裁决的强制执行，这与

国际法缺乏强制机制一致。 第二，附件七下的仲裁

庭是在满足《公约》条件的基础上，由当事方选取或

按照附件七的规定确定的仲裁员临时组建的，并不

是一个常设机构。 仲裁裁决发布后，仲裁庭使命即

完成，除非当事方提请原仲裁庭作出决定，《公约》
并未赋予仲裁庭监督裁决执行的功能。 第三，对仲

裁庭管辖权的质疑也会影响裁决执行。 如果附件七

下的仲裁由当事方达成的仲裁协议启动，裁决基本

上会得到尊重和执行。 但如果当事方对程序的启动

持否定或消极态度，主动执行裁决的可能性就不大。
同为争端当事方的俄罗斯，在“‘Ａｒｃｔｉｃ Ｓｕｎｒｉｓｅ 号’仲
裁案”中拒绝应诉，而在“黑海、亚速海和刻赤海峡

沿岸国的权利争端案”②中则参与仲裁并和乌克兰

达成协议要求仲裁庭不公开审理。 这两个案件中，
尽管第一个案件的仲裁庭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 日发布

了裁决执行的部分摘录，而第二个案件至今仍未审

结，但结合俄罗斯的态度不难判断两件案件裁决执

行的差异。 第四，仲裁裁决一裁终局，不具备上诉机

制，如果当事方质疑裁决的公正性，尤其是拒绝承认

仲裁庭的管辖权，那么裁决将难得到有效执行。
保证附件七下仲裁裁决的有效执行，最根本的

办法是通过修改《公约》为裁决执行设立一套保障

机制，《公约》应为国际法逐步宪法化提供具有说服

力的例子。③ 但这种方法难度大、耗时长，且很难在

缔约国之间达成一致意见。 除了修改《公约》，也可

通过加强缔约国大会的权威，利用缔约国的集体压

力，以丧失或剥夺缔约国在《公约》下特权和权利的

方式，促使缔约国遵守仲裁裁决。 然而这种方法只

对《公约》缔约国有效，对非缔约国效力不大。 比较

现实可行的做法是在发布裁决之前，充分发挥仲裁

庭作为交流和谈判平台的作用，促成争端当事方就

争议解决达成协议。 “柔佛海峡围海造田案”中，仲
裁庭最终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达成的协议的基础上

发布了仲裁裁决；“‘ＡＲＡ Ｌｉｂｅｒｔａｄ’号”案中，阿根廷

和加纳在案件审议过程中就争端解决达成协议，提
请仲裁庭终止裁决；“Ａｔｌａｎｔｏ⁃Ｓｃａｎｄｉａｎ 鲱鱼种群仲裁

案”中，丹麦法罗群岛和欧盟达成协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１ 日请求仲裁庭终止仲裁程序。④

加强与其他国际组织和机构的合作，包括与《公
约》争端机制下其他的争端解决机构，以及普遍性程

度较高的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的合作，也可以从某

种程度上促进裁决的有效执行。
虽然同为《公约》确立的争端解决机构，国际海

洋法法庭是一个常设机构且具有附件七下仲裁庭不

具备的管辖权与职能。 这些管辖权的行使和职能的

履行可以对已发布的仲裁裁决的执行起到直接和间

接的推动作用。 第一，国际海洋法法庭有权受理按

照《公约》向其提交的一切争端和申请，以及授予其

管辖权的其他国际协定中规定的一切申请（《公约》
附件六第 ２１ 条）。 只要国际海洋法法庭具备管辖权

基础，即可受理当事方提交的有关仲裁裁决执行及

①

②

③

④

《公约》第 ３００ 条规定，缔约国应诚意履行根据《公约》承担的义务并应以不致构成滥用权利的方式，行使《公约》所承认的权利、管辖
权和自由。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 Ｓｅａ， Ｓｅａ ｏｆ Ａｚｏｖ， ａｎｄ Ｋｅｒｃｈ Ｓｔｒａｉｔ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ｖ．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ＣＡ Ｃａｓｅ Ｎｏ．
２０１７⁃０６．

Ｌｏｒｅｎｚ Ｌａｎｇｅｒ，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ａｓ ａ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３６：３， ｐ．４０９（２０１８）．

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ｔ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Ａｔｌａｎｔｏ⁃Ｓｃａｎｄｉａｎ Ｈｅｒｒｉｎｇ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ＣＡ Ｃａｓｅ Ｎｏ．２０１３⁃３０， ２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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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关问题的请求。 根据《公约》的规定，当事国

可以根据第 ２８７ 条作出声明接受国际海洋法法庭的

强制管辖权，也可以通过缔结特别协定或在某条约

中规定管辖权条款的方式认可国际海洋法法庭的管

辖权。 第二，国际海洋法法庭可以根据与《公约》宗
旨有关的国际协议的规定，就某个法律问题提出咨

询意见，①其海底争端分庭有权对国际海底管理局

大会和理事会活动范围内产生的法律问题提出咨询

意见（《公约》第 １９１ 条）。 因此，国际海洋法法庭可

以通过发布咨询意见的方式，明确仲裁裁决执行的

相关问题以确保裁决顺利落实。 第三，如果争端当

事方未能在一定时间就将争端提交其他法院或者国

际海洋法法庭达成协议，国际海洋法法庭对该争端

下采取临时措施的请求以及迅速释放船舶和船员的

请求均拥有强制管辖权（《公约》第 ２９０ 条第 ５ 款、
第 ２９２ 条）。如果仲裁裁决涉及临时措施的采取、变
更或撤销，以及迅速释放船舶和船员的要求，当事方

可以就该部分的执行问题提交国际海洋法法庭裁

决。 事实上，国际海洋法法庭长期以来就与附件七

下的仲裁庭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一方面，在仲

裁庭组建完毕前，凡是需要采取的临时措施，尤其是

迅速释放船舶和船员的请求，当事方都可向国际海

洋法法院提出申请。② 另一方面，仲裁庭在后续实

体问题的裁决中，也会参考国际海洋法法庭发布的

临时措施令中的意见。 “‘ Ａｒｃｔｉｃ Ｓｕｎｒｉｓｅ 号’ 仲裁

案”中，荷兰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请求国际海洋法

法庭发布临时措施，尽管俄罗斯认为该案不应适用

强制争端解决程序，③国际海洋法法庭于 １１ 月 ２２ 日

发布法庭令要求俄罗斯立即释放被扣押的“Ａｒｃｔｉｃ
Ｓｕｎｒｉｓｅ 号”船舶及船舶上的 ３０ 名船员。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３０ 名船员获得保释，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非俄罗斯籍船员离开俄罗斯。 国际海洋法法庭认

为，荷兰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 日提交银行担保，而非俄

罗斯籍船在 ２７ 天后才被允许全部离开俄罗斯领土，
这不符合临时措施中迅速释放的要求。 法庭进一步

指出，“Ａｒｃｔｉｃ Ｓｕｎｒｉｓｅ 号”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被正

式扣押，在荷兰递交担保六个月后，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６
日，“Ａｒｃｔｉｃ Ｓｕｎｒｉｓｅ 号”被释放并于 ８ 月 １ 日离开俄

罗斯。 这也违反了临时措施中迅速释放被扣押船舶

的要求。④ “‘Ｅｎｒｉｃａ Ｌｅｘｉｅ 号’事件仲裁案”中，意大

利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１ 日向国际海洋法法庭递交书面

申请，请求法庭发布临时措施，促使印度停止对事件

相关人员的司法和行政管辖，并采取合理措施确保

这些人员的安全和行动自由。 国际海洋法法庭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４ 日发布了临时措施，要求当事双方停

止一切法庭程序，并禁止双方提出可能激化或扩大

已经提交附件七下仲裁的争端，或者违反一事不再

理原则处理仲裁庭正在审议的争端。⑤ 由此可见，
对于国际海洋法法庭已经发布临时措施令的案件，
如果后期仲裁裁决的执行出现了问题，由于法庭对

案件实体性问题较熟悉，且与仲裁庭具有良好的合

作基础，当事方可以将仲裁裁决的相关问题提交国

际海洋法法庭，通过加强与法庭合作的方式保证裁

决执行。
除了国际司法机构以外，增进与普遍性程度较

高的国际组织及影响力较大的区域组织的合作也可

以从客观上促使当事国执行附件七下的仲裁裁决。
而对这些组织而言，顺利执行仲裁裁决、和平解决成

员之间争端也有利于该组织的稳定和发展。 一方

面，可以加强与联合国的合作，如争端一方拒不履行

或瑕疵履行仲裁裁决，争端他方可就该情势提请联

合国大会及安理会决定。 如果该案件威胁国际和平

安全，安理会可以在《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下通过对

全体会员国具有普遍拘束力的决议，采取一切必要

手段督促裁决的执行。 另一方面，与影响力较大的

区域组织（如欧盟）的合作也可以利用机构内部压

力促使裁决得到有效执行。
此外，可以援引国际法中国家责任理论督促争

端当事国履行执行裁决的国际义务。 ２００１ 年国际

法委员会通过的《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

草案》（简称《草案》）规定，只要满足以下两个构成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国际海洋法法庭规则》第 １３８ 条第 １ 款。
《公约》第 ２９０ 条第 ４ 款、第 ５ 款规定，在仲裁庭组建以前，经争端各方协议的任何法庭或法院，在请求规定临时措施之日起两周内不

能达成这种协定，那么国际海洋法法庭，或者针对国际深海海底内活动的海底争端分庭，如果认为情况紧急，可以规定、修改或撤销临时措施。
争端各方应迅速遵从该临时措施。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俄罗斯向荷兰递交外交照会，提出俄罗斯批准《公约》时曾作出声明，与行使主权权利或管辖权有关的执法活动引
发的争端，不适用《公约》第十五部分第二节的强制争端解决程序。 Ａｗａｒｄ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ｒｉｔｓ，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ｔ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Ｓｕｎｒｉｓｅ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ｖ． Ｒｕｓｓｉａ） １４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５， ＰＣＡ Ｃａｓｅ Ｎｏ． ２０１４⁃０３， ｐａｒａ． ５．

Ａｗａｒｄ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ｒｉｔｓ，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ｔ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Ｓｕｎｒｉｓｅ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ｖ． Ｒｕｓｓｉａ） １４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５， ＰＣＡ Ｃａｓｅ Ｎｏ． ２０１４⁃０３， ｐａｒａｓ． ２２，
２４， ３４８， ３５０， ３５２．

Ｏｒｄｅｒ Ｒｅ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２９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６， Ｔｈｅ Ｅｎｒｉｃａ Ｌｅｘｉ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 Ｉｔａｌｙ ｖ． Ｉｎｄｉａ）， ＰＣＡ， Ｃａｓｅ Ｎｏ．２０１５⁃
２８， ｐａｒａｓ． ６，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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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国家对其从事的国际不法行为就应承担国际

责任：第一，该国际不法行为可以归因于国家；第二，
该国际不法行为与该国国际义务不一致（《草案》
第 １ 条、第 ２ 条）。 当具有管辖权的仲裁庭对不属于

排除附件七下仲裁适用范围的争端作出了公正的裁

决，这项裁决对当事国来说是具有强制拘束力的，善
意执行该裁决是当事国在《公约》下承担的一项国

际义务，①拒绝执行该裁决显然与当事国承担的国

际义务不一致，故而应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争端他

方即可实施反措施获得权利救济并督促裁决得到尽

快履行（《草案》第 ２２ 条）。 反措施是指受害国针对

责任国不履行其国际不法行为所引起的法律后果而

采取的措施，其主要形式是受害国中止履行其对负

有责任的国家的某项义务，目的是促使后者遵守关

于停止有关行为和给予赔偿的义务。② 事实上，反
措施是与行为国承担的国际义务不一致的，换言之，
反措施本身就是一项国际不法行为，但其是行为国

为应对另一项产生在先的国际不法行为而采取的。
即反措施允许一国针对国际不法行为自行采取措施

进行私力救济，如果符合特定条件，则可以解除这些

私力救济行为的不法性，从而免除国家责任。③ 当

然，附件七下仲裁的当事国采取反措施的行为应在

《草案》的严格限制下进行。 第一，应满足反措施目

的和限制的要求（《公约》第 ４９ 条）。 当事国只有在

促使他方履行仲裁裁决下义务的时候，才可采取反

措施，且该反措施仅限于对仲裁裁决的拒不履行部

分。 第二，反措施的采取不应影响其他国际义务的

履行（《公约》第 ５０ 条）。 当事国不得使用武力或以

武力威胁迫使他方执行仲裁裁决，当事国应尽到保

护基本人权的义务以及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下承

担的其他义务。 即使已经采取了反措施，当事国仍

负有与他方通过可适用的争端解决程序和平解决争

端的义务。 第三，当事国采取的反措施应与他方拒

不履行仲裁裁决产生的损害相对称，不得采取超过

他方不履行裁决的严重程度（《公约》第 ５１ 条）。 第

四，当事国采取的反措施应满足有关条件：当事国应

将拟采取反措施的决定通知仲裁裁决他方，并与他

方进行谈判。 如果他方已经停止拒不执行仲裁裁决

的行为或已就裁决的执行提交具有管辖权的法院或

法庭，当事国应停止实施反措施（《公约》第 ５２ 条）。

第五，仲裁裁决他方已经执行仲裁裁决，则当事国应

终止反措施（《公约》第 ５３ 条）。

五、结语

附件七下的仲裁适用于《公约》解释和适用过

程中产生的一切争端，对于高效解决海洋争议有较

大帮助，缔约国也有权以书面声明的方式排除附件

七下仲裁等法律解决方法在与行使主权或者主权权

利密切相关的三项争端中的适用。 从尊重国家主权

原则的要求出发，在符合《公约》这种设定的目的和

宗旨的前提下，应对此三项争端的排除适用范围作

适当扩大解释，扩展到具有密切联系的争端，即与此

三项争端存在因果联系的争端，或对此三项争端的

解决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争端，或与此三项争端

存在区域重叠的争端。 在与划界或历史性所有权密

切联系的争端中，如果他方明确反对提交仲裁，这种

扩大解释可以避免由于单方提交仲裁而引发矛盾激

化的后果。 而对于属于排除适用范围的争端，可以

运用程序启动具有强制拘束力，而最终争端解决报

告不具有强制拘束力的更灵活、更易于为当事国所

接受的强制调解程序妥善解决。
对于争端当事方同意提交仲裁的案件，附件七

下的仲裁具有灵活自主、便捷高效的特点。 但对于

当事一方拒不同意提交仲裁的案件，尤其是涉案争

端属于仲裁排除适用范围的，或者涉及复杂的国家

主权和历史性权利的，仅仅关注效率可能并不妥当。
作为仲裁效率直接体现的仲裁审结时间，受争端性

质与复杂程度、仲裁程序启动的原因和方式、争端当

事方对仲裁庭管辖权的态度以及对仲裁审理的参与

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虽然在实践中可能产生不同情

况，但仍具有一定的可预期性。 如果某案件的实际

与预期审结时间具有较大出入，虽然不能以此质疑

仲裁裁决的公正性，但至少说明其在对复杂案情的

调查和认定，以及具体结论的分析和评述上可能存

在不足。 同时，由于仲裁程序侧重效率，裁决会体现

一定的妥协性。 因此，在涉及与国家主权、领土和资

源有关的内容时，应注重实现效率和公正的平衡，一
方面，强化与划界或历史性所有权密切联系的争端

中当事方合意的必要性并侧重实现裁决公正，仲裁

庭的审议应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另一方面，对涉及

渔业资源、扣押船舶及船员等情况紧急的争端，在当

①

②
③

《公约》第 ２９６ 条第 １ 款规定，根据《公约》第十五部分第二节具有管辖权的法院或法庭对争端所作的任何裁判应有确定性，争端所有
各方应遵从。

参见陈喜峰：《国际法的自足制度之研究》，载《政法论坛》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第 ６５ 页。
参见朱磊：《论国际法上的反措施在网络空间的适用》，载《武大国际法评论》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第 １３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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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方协议的基础上，应侧重案件审结的效率。
为解决附件七下仲裁裁决的执行力较弱的问

题，可以加强与同为《公约》争端解决机构的国际海

洋法法庭的合作：在仲裁庭组建完毕前，凡是需要采

取的临时措施，当事方都可向法院提出申请。 对于

法庭已经发布临时措施令的案件，如果后期仲裁裁

决的执行出现了问题，当事方可将仲裁裁决的相关

问题提交法庭，通过加强与法庭合作的方式保证裁

决执行。 同时，增进与联合国或者欧盟等普遍性程

度较高、影响力较大的国际组织或区域组织的合作，
利用这些组织的内部机制也可以从客观上促使当事

国执行仲裁裁决。 此外，在《草案》规定的严格限制

下，当事国可以对拒不执行仲裁庭裁决的争端他方

采取反措施，以督促他方履行相应的国际义务。

附录　 《公约》附件七下仲裁适用案例一览表①

编号 案件名称 案件编号 案件时间 原告 ／ 被告 涉案争端 裁决 备注

１ 南方金枪鱼案 —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４ 日

澳大利亚、新西
兰 ／ 日本

捕鱼
初步裁决：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４ 日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４ 日仲
裁庭裁定对该案实
体问题无管辖权

２ 混合氧化物燃料
工厂案

２００２⁃０１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６ 日

爱尔兰 ／ 英国
海洋环境和生
物资源保护

—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１５ 日爱
尔兰撤回仲裁，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６ 日，仲裁庭
作出第 ６ 号规则决
定终止仲裁

３ 柔佛海峡围海造
田案

２００４⁃０５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４
日至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 日

马 来 西 亚 ／ 新
加坡

海 洋 开 发 与
使用

仲裁裁决：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 日

仲 裁 庭 按 争 端 双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２６ 日达
成的协议发布仲裁
裁决

４ 巴巴多斯、特立尼
达和多巴哥案

２００４⁃０２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１ 日

巴巴多斯 ／ 特立
尼达和多巴哥

专属经济区和
大陆架划界

仲裁裁决：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１ 日

５ 圭亚那－苏里南划
界案

２００４⁃０４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７ 日

圭亚那 ／ 苏里南

领海、 专属经
济区和大陆架
划界争议、 资
源开采纠纷产
生的损害赔偿

仲裁裁决：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７ 日

６ 孟加拉湾海洋边
界案

２０１０⁃１６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７ 日

孟加拉 ／ 印度

陆 上 边 界 终
点、领海划界、
专属经济区划
界、 ２００ 海 里
内大陆架、２００
海里外大陆架
划界

仲裁裁决：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７ 日

７ 查戈斯群岛海洋
保护区案

２０１１⁃０３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８ 日

毛里求斯 ／ 英国
环 境 保 护、
捕鱼

仲裁裁决：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８ 日

仲裁庭多数通过认
为对涉及 Ｃｈａｏｇｓ 群
岛主权的争端没有
管辖权

８ “ＡＲＡ Ｌｉｂｅｒｔａｄ
号”案 ２０１３⁃１１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阿根廷 ／ 加纳
扣押船舶并对
其 采 取 司 法
措施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争
端双方就争端解决
达成协议， ２７ 日提
请仲裁庭终止裁决

① 参见国际常设仲裁法院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ｐｃａ－ｃｐａ．ｏｒｇ ／ ｅｎ ／ ｃａｓｅｓ，案例收集截止至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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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号 案件名称 案件编号 案件时间 原告 ／ 被告 涉案争端 裁决 备注

９ 南海仲裁案 ２０１３⁃１９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２ 日

菲利宾 ／ 中国

历史海域疆界
线 的 法 律 地
位、岛礁性质
及法律地位、
专属经济区内
活动

初步裁决：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仲裁裁决：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２ 日

中国未参与仲裁

１０ Ａｔｌａｎｔｏ⁃Ｓｃａｎｄｉａｎ
鲱鱼种群仲裁案

２０１３⁃３０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３ 日

丹麦法罗群岛 ／
欧盟

渔 业 种 群、
捕鱼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１ 日，
争端双方达成协议
请 求 仲 裁 庭 终 止
裁决

１１ “Ａｒｃｔｉｃ Ｓｕｎｒｉｓｅ
号”仲裁案

２０１４⁃０２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４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０ 日

荷兰 ／ 俄罗斯
船舶、 人员扣
押及审判

初步裁决：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仲裁裁决：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０ 日

俄罗斯反对仲裁庭
的管辖权并拒绝应
诉；仲裁庭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４ 日就案件是非
问题发布裁决，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０ 日就赔偿
问题发布裁决

１２ “Ｄｕｚｇｉｔ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号”仲裁案

２０１４⁃０７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马耳他 ／ 圣多美
和普林西比

船舶、 人员扣
押及审判

初步裁决：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５ 日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反对仲裁庭的管辖
权，认为该案不涉及
《公 约 》 的 解 释 和
适用

１３ “Ｅｎｒｉｃａ Ｌｅｘｉｅ 号”
事件仲裁案

２０１５⁃２８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１ 日

意大利 ／ 印度
船舶、 人员扣
押及审判

仲裁裁决：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６ 日意
大利向印度送达仲
裁通知；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１ 日意大利向国际
海洋法法庭申请临
时措施；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裁 决 执 行
完毕

１４
黑海、亚速海和刻
赤海峡沿岸国的
权利争端案

２０１７⁃０６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６
日至今

乌克兰 ／ 俄罗斯 沿岸国权利
初步裁决：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８ 日仲
裁庭发布第二号仲
裁令，宣布秘密审理
该案；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１ 日仲裁庭在初步
裁决中支持乌克兰
的主张，认为仲裁庭
对克里米亚主权问
题没有管辖权

１５ 海军舰艇和军事
人员扣押案

２０１９⁃２８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至今

乌克兰 ／ 俄罗斯
军舰及军事人
员扣押

初步裁决：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